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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二）本院王委員育敏，有鑑於雇主為勞工投保勞工保險，高薪低

報情形嚴重，勞工發生事故時始發現勞保給付大幅減少，導

致勞工本人或其遺屬生計困難，嚴重違反勞工保險條例保障

勞工經濟安全之意旨。為防止雇主低報勞工投保薪資，本席

主張勞工委員會應落實勞工投保薪資審查機制，對於向勞委

會檢舉雇主虛報薪資之勞工，應給予適當之保護及協助，特

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今年四月，新北市一名點心師傅在上班途中發生車禍不幸身亡，其配偶請領勞保給付時發

現，該名點心師傅任職的餐廳為員工投保勞保時係高薪低報，使其職業災害賠償金少拿 123

萬元，導致這名點心師傅的父母、太太和 10 歲兒子，一家四口的生活因此陷入困境。由此

可見，低報勞保投保薪資可能對勞工影響甚鉅。 

二、根據勞委會統計指出，民國 100 年經查獲雇主虛報勞工投保薪資案件數計 11 萬 7 千件，顯

見我國勞保高薪低報問題嚴重。而雇主短報員工投保薪資，將造成勞工發生事故時，得請

領之保險給付大幅縮水，影響勞工本人及其眷屬之生計。 

三、目前勞保局查核雇主短報勞工投保薪資情事之方式，包括員工檢舉、比對所得稅申報薪資

資料，以及 100 年上路之「安薪加保」查核專案等三種方式。惟現今雇主高薪低報勞工投

保薪資之情形依然嚴重，顯見現行查核手段之成效不彰。爰此，本席主張勞委會應研議具

體改善措施，加強查核雇主未覈實申報員工投保薪資之情事；另應鼓勵勞工主動向勞保局

提出檢舉，以維護自身勞保權益。對於檢舉雇主虛報薪資之勞工，勞委會應給予保護及協

助，以有效降低雇主不實申報員工薪資之情形。 

（三十三）本院黃委員昭順，針對高雄自來水水質長期無法獲得改善，

讓許多高雄地區民眾長期必須在有自來水的情況下還需要赴

民間「加水站」自費購買飲用水，然而，卻有不肖業者用地

下水混充出售給加水車及下游加水站，造成民眾健康嚴重隱

憂。負責把關的環保局和衛生局，一個負責水源管理及證照

核發、一個負責水質衛生管理，卻讓業者「掛羊頭賣狗肉」

矇騙不察，管理權責應該釐清。同時，政府也應研擬徹底解

決高雄水質不佳之改善方案，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高市水源問題其來有自，直接取用河水，溪河流量變化過大，冬季缺水，取水口不得不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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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其它縣市來得多，水質參差不齊，水廠的處理效率就難以發揮。而高雄地區富含石灰地

層，水質硬度居全國之冠，煮用時產生鍋垢，加上集水區內污染嚴重，高量氨氮滋生藻類

劣化水質，增加自來水消毒劑量，兩者都足以妨礙口感，一直以來都是高雄民眾心中的痛

。 

二、若能興建充足的污水下水道系統，可以大幅提昇水質。施行以來拆遷成效或能達到百分之

九十，惟因下水道興建進度緩慢，難以獲得主政者的青睞，水源還是不能免於民生廢水的

污染。其次可以加強水廠處理能力，利用高級處理措施，惟臭氧法耗電量甚高，活性碳法

生成大量污泥，設置與營運費都呈幾何級數增加，民眾勢必要支付更高的水價，才能享用

到與其它縣市相同的待遇，對大高雄民眾的權益而言並不公平，更諻論另外因為地質因素

所造成的先天硬度問題了。 

三、前經濟部長林信義認為，要解決高雄用水問題一定得要建水庫，亦即是另闢水源。但高雄

市比鄰的縣市水量並不豐富，長期遭受地層下陷的困擾，用水已是捉襟見肘，談借水何其

容易，只能另覓新址建設水庫。目前進行的水源改善措施，有台南南化水庫加高、吉洋人

工湖與取水口上移等計劃，然而其所能提供的優質水源仍遠不敷大高雄的利用 

四、高雄自來水水質不佳的主因，源自於水源的先天不良與後天失調，高雄自來水廠的處理能

力與其它縣市並無不同，惟一的區別就是水源太差。把髒水變成好水的代價，永遠比把好

水變成更好的水為多，水源不佳問題不能改善，高雄地區自來水水質如何能與其它地區等

齊，然而可惜的是，主政者對爭取優質水源的興建根本就是興趣缺缺。如果水庫不蓋，污

染不改，根本問題未能解決，反而把大量資金投入水廠興設，用昂貴的管末高級處理去應

付一個根本不適合作為自來水的水源，不但不能兼顧環保的需要，可能還會得不償失。 

五、大台北有翡翠水庫才能享用優質的自來水供應。高雄在短期無法立即闢建水庫之情形下，

加強集水區水污染防治，提升自來水水廠處理程序，才是高雄市自來水正本清源的改善之

道。能夠爭取與其它縣市相同的用水機會與待遇，能夠擁有優質且便宜的自來水供應，才

是高雄人永續經營理想的夢。當一個高雄人何其無辜，為何要為爭取一個可以接受的自來

水而等待漫漫多年？ 

（三十四）本院黃委員昭順，針對勞保基金傳出破產危機，引發勞工擔

憂。且同時傳出勞保基金代操單位有人謀不臧情事，導致巨

額虧損。本席要求相關單位針對相關勞保問題擬定政策，除

了宣示由政府負最終撥補責任外，也應對未來財務健全規劃

及防止代操單位不當投資擬定對策，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勞工保險開辦至今已逾 62 年，老年給付步入成熟期，符合請領老年給付要件之被保險人快

速增加，且其投保年資及投保薪資持續成長，如以 89 年底具請領老年給付要件之人數為 79


